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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 南 省 公 安 厅

湘公建议复字〔2023〕1号
对省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第1312号建议
[bookmark: _GoBack]的答复

欧琳、张青松、郑江云代表：
您们提出的第1312号建议暨《关于加强公安大数据建设的建议》收悉，经研究，现答复如下：
1、 建议主要内容
欧琳等3名省人大代表在省人大十四届一次会议上第1312号建议《关于加强公安大数据建设的建议》中指出，当前社会步入“智能时代”，大数据、信息化手段正在深刻改变着人们生产生活方式，公安机关面临的形势日趋严峻，如何借助数据手段不断完备社会治理体系，切实将风险隐患化解在萌芽、解决在基层，已成为公安机关维护社会稳定、服务经济发展、加强社会治理等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要充分认识大数据思维对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现代化格局的重要意义。为此提出了以下建议：一是强化公安大数据发展和应用统筹协调机制，形成职责明晰、协同推进的工作格局；二是尽快完善公安内外部大数据资源配套政策体系，建立可持续机制，强化大数据资源开放共享；三是依托公安院校，积极构建实战导向的人才培养体系。
2、 目前主要工作情况
近几年来，湖南省公安厅党委高度重视公安大数据建设、“雪亮工程”建设工作，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公安部、省委、省政府关于公安大数据建设的战略部署，聚焦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本着科技强警，向科技要警力、要战斗力的工作路径，大力开展和推动了公安信息化建设与应用，公安大数据建设也取得了初步成效。
（一）统筹协调推进全省公安大数据建设。厅党委高度重视公安信息化建设应用与统筹整合工作，坚持走改革强警、科技兴警道路，按照“前瞻性思考、系统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的原则，研究制定全省公安信息化整体发展规划，优化顶层设计。一是成立了湖南省公安厅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由副省长、公安厅长王一鸥同志担任组长，设立网信办和网安办两个办公室，统领全省公安机关的信息化建设和网络安全管理。二是成立了湖南公安科学技术研究院。研究院为事业单位，具体负责全省公安大数据建设的咨询、设计、公安信息化项目建设的实施以及项目的运维保障和技术支撑。三是组建了湖南省公安厅科技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提升湖南省公安科技信息化工作科学决策水平，发挥专家在公安科技创新与信息化工作中地位与作用，成立了湖南省公安厅科技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其中有9名市州公安信息化专家。四是开展全省公安科技信息化顶层规划设计。以公安“十四五”规划为纲，以“1518”公安大数据战略为基，结合公安部、科技部《科技兴警三年行动计划（2023-2025年）》和我省实际，对我省的公安信息化建设进行优化统筹，做好公安信息化顶层设计。五是启动和推进公安大数据一期工程建设。省厅公安大数据（一期）5大基础工程项目已经全部完成采购，共投资3亿余元，搭建了1000余台服务器、5万多核算力、300多TB内存、50PB存储的支撑环境，构建了算力集中、数据融合、安全统筹的省级云平台；14个市州公安机关先后投资超过6.5亿元，推进公安大数据项目建设，全省公安信息化支撑服务能力大幅提升，基本形成职责明晰、协同推进的工作格局。
（二）开展信息共建共享工作。一是健全信息共建共享机制。出台了《湖南省公安机关信息资源共享规定》和《湖南省公安机关与其他政务部门信息资源共享管理办法》；印发了《湖南省公安厅信息共建共享工作方案》《湖南省公安厅科技信息化建设项目管理办法》《湖南省公安厅大数据云计算平台业务系统“上云”管理规范（试行）》，有效实现了对数据资源采集、传输、存储、利用、共享等方面的规范管理，确保数据在安全可控的前提下高效共享。目前省厅已归集了1975类、1893亿条信息。二是推进自然人信息大平台建设应用。湖南省自然人信息大平台汇集全省自然人相关信息资源，建立具有基础性、基准性、权威性的自然人信息数据库，并建立了部门间信息归集、共享、服务的长效机制。通过数据核查、数据查询、应用建模和线下比对等方式，为税务、民政、人社、住建、卫健、自然资源等35个政府部门提供常住人口、机动车信息等89类数据服务，2022年共服务10亿余次，有力支撑服务了全省涉税征收、社保救助、医保支付及人员身份核查认证等便民利民事务，取得了显著成效。三是推进全省视图大数据建设。各市州依托“天网工程”“雪亮工程”共建设完成15万个具备人像、车辆抓拍功能的前端结构化摄像头，能够从视频数据中挖掘出人脸、车辆特征，实现（人脸、车辆）识别、（人脸、车辆）轨迹检索、（人脸、车辆）布控、人脸身份核验等功能。
（三）依托湖南警察学院推进公安大数据人才培养。一是推进“十百千万”公安大数据人才培养工程。2020年4月厅政治部印发了《湖南公安大数据“十百千万”人才培养方案》，每年为各市州公安局培养1-2名具有现代智慧警务视野的专业技术领军人才；每年开展百名警种业务骨干专业培训，努力培养一批既懂业务又懂技术的复合型大数据专业人才；每年开展千名新警的基础培训，重点提升大数据基本意识和基本能力；每年开展万名在职民警应用培训，重点引导广大公安民警转变思维方式，增强从大数据中分析、发现、解决问题的意识。二是组织教师编写大数据培训相关教材并开展培训。湖南警察学院研发了《大数据智慧警务应用》《县域警务科技支撑1+6+N》《派出所智能化应用》等大数据系列培训专题16项，分别在局长班、所长班、各专业警种培训班进行授课。为了更好地对接实战，学院拟设置《网络安全与执法专业》（大数据方向）班。目前已做好了《警务大数据治理》《公安领域数据建模》《网络情报获取与分析》《大数据前沿技术》《多维数据分析与应用》《人工智能应用》的课程建设。三是积极组织申报警务硕士点。为解决高层次警务人才严重不足的问题，学院于2021年4月向省教育厅提交了警务专业和法律专业硕士点建设的申请，制定了《关于推进硕士学位授予单位立项建设工作实施方案》。
3、 下步打算
一是持续推进和抓好公安大数据建设与应用。贯彻落实公安部关于大数据建设的“六统一”原则（统一运行网络、统一基础设施、统一服务平台、统一数据资源、统一安全策略、统一标准规范），持续推进并统筹好全省公安信息化建设。同时按欧琳等三位人大代表提出的好意见好建议，进一步优化和完善全省公安大数据建设规划与应用。按照“服务实战，广泛应用”、“立足公安、服务全局”的理念，充分发挥公安大数据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稳定、保障人民群众安宁以及便民利民服务中的优势和作用，让公安工作插上科技的翅膀。
二是整合优化大数据资源，推进数据资源高效开放共享。省公安厅将采用“分层解耦，异构兼容”的技术路线，一方面扩容大数据计算能力，提升平台服务能力，另一方面在归集和整合好公安机关内部各方面信息资源基础上，不断扩大与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间的信息共建共享，整合优化好各方面的信息资源，丰富公安大数据资源池，向数字公安、智慧警务转型，推动公安工作高质量发展。
三是全面深入开展公安大数据人才培养。实施公安信息化人才强警工程，湖南警察学院将全面落实“十百千万”公安大数据人才培养工程，努力构建以实战为导向的大数据人才培养体系。将申报警务硕士点列为学院“十四五”规划的重点工作任务，稳步推进警务硕士点的申报工作，全面提高学科建设水平。
下一步，我厅将根据欧琳等代表建议，继续强力推进公安大数据、信息共建共享、人才培养等重点工作，全面释放公安大数据“红利”和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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